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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委托开展2025年
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工业园区：
为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指引》（工信部联规〔2025〕189号）工作要求、推进我局主导制订的深圳市地方标准《产业园区运营规范》（DB4403/T 625-2025）的实施，树立工业园区规范运营与发展标杆，引导工业园区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经验，助推工业园区提质增效升级，促进全市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我局委托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开展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工作,请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辖区工业园区积极申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评价对象
全市符合以下条件的工业园区：
（一）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产权清晰且使用期限不少于5年（属租用物业的，租用合同的剩余有效期限距申报当年应不少于5年），园区未纳入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年度实施计划或五年专项规划；
（二）四至范围明确，占地面积或建筑面积不少于4万平方米，可用空间入驻率不低于60%（按面积计）；
（三）有明确的独立法人运营主体，正常经营三年以上，且近两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及责任事故发生；
（四）入驻企业以生产制造类或围绕生产制造提供研发、设计、测试、软件开发、数字化改造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五）主导产业明确，符合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及“20+8”产业集群发展方向，产业集聚度大于40%；
（六）运营收益稳定或持续增长，近三年无经营亏损；
（七）运营管理规范、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根据评价内容自评得分大于60分。
二、评价机构及职责
深圳市质量强市会为2025年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工作的评价机构，负责遴选成立评价专家组、受理园区参加评价申请、联系申请参加评价的工业园区、组织评价专家开展材料评审与现场评价等相关工作。评价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评价程序和标准，客观、公正地开展评价工作，接受评价对象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对评价工作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三、评价内容
主要从运营管理、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企业服务、数智化水平、绿色发展等方面对参评工业园区运营水平予以评价，具体评价指标及评分指引见《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自评表》（附件2）。
四、工作安排
（一）评价申请
参与评价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26年6月10日，拟参评园区向评价机构提交以下申报资料（电子版1套、纸质盖章装订版3套）：
1.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申请表（附件1）；
2.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自评表（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6]3.园区申报评价承诺书（附件3）。
（二）资格审核
[bookmark: OLE_LINK5]由评价机构对申报园区的评价资格予以审查，审查结果将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通知申报园区。
（三）材料评审
由评价机构组织成立材料评审专家组，对通过资格审核的申报园区集中开展材料评审，材料评审通过的园区进入现场评价环节。
（四）评价标准培训
由评价机构组织通过材料评审的园区相关负责人召开评价标准培训会，讲解评价评分要求与方法、明确现场评价需要准备的资料等。
（五）现场评价
由评价机构组织评价专家小组于7月起对进入现场评价的园区开展实地考察与现场评价，并出具评价结果。
（六）评价等级公布与评价证书颁发
由评价机构根据评价结果确定“2025年深圳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2025年深圳市高质量发展优秀园区”，向确定等级的园区颁发评价证书与牌匾。
五、具体要求
（一）开展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是指导工业园区加强管理、促进工业园区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工业园区检视自身运营情况、不断强化自我规范管理、提升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请各区业务主管单位、有关行业协会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参加评价。符合评价条件的工业园区要充分认识评价工作的重要意义，配合做好评价工作。
（二）拟申报参加评价的园区应认真做好参评相关材料准备工作，请对照要求按时间完成各项材料申报工作，逾期不再受理，且申报材料提交后不可修改。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
单位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136号新一代产业园6栋10楼南
联系电话：0755-83283672，0755-83075006
联 系 人：赖先生、李先生
邮    箱：szqcpa@1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1.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申请表
2.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自评表
3.园区申报评价承诺书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5月14日




- 2 -
-7-
